
软件学院教学检查和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为了解教学情况，保证教学质量，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按学校规定构建校院两级教学质量评估制度，成立院教

学督导小组。院教学督导小组由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、院聘专家、

教学管理人员组成。 

第二条 教学检查实行学校与学院组织专家统一检查，系检查、

课程组检查与教师自查相结合。 

第三条 教学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教师的教学日历、教案、备课情

况、教学秩序、教学进度、教学质量与效果、作业布置与批改、试卷

与保准答案、成绩评定与分析、实习与毕业设计指导情况等内容。 

第四条 教学秩序检查配合教务处的统一安排，学院于开学初、

期中 2 次及不定期组织。教学日历和教案应于开学第一周内以系、课

程组为单位开展自查，第二周由学院组织专家统一评审，并参与学校

组织的抽查。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相关材料于下一学期第二周内由学

院组织专家进行抽查，并参与学校组织的抽查。实习与毕业设计指导

情况检查配合教务处的检查学院提前进行检查。 

第五条 教学质量评价包括教学资料检查、教学秩序与课堂教学

效果检查、教学督导检查、学生综合测评、学院领导检查等的评价，

实行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统一。采用学生评教与教学督导听课

评价、学院领导听课评价相结合，教学秩序检查与学生信息员调查结

合、教学资料检查、公开教学等方式，对教学情况进行评估。 



第六条 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是教师职称、教师岗位评聘、

教学优秀奖、学年考核评定的重要依据。对教学质量较低的教师，学

院可以根据学校与学院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。期末教学质量评估优

秀的教师，学院予以表扬并适当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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